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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15659809.html)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工信部电子工信部电子工信部电子工信部电子[2013]405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光伏制造行业管理，推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告 2013 年第 47 号，以下简称《规范条件》）有效实施，促进光伏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我部研究制定了《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

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负责受理本地区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申请，并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

工作程序和要求，对照《规范条件》对申请公告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实，将初步认定

符合《规范条件》企业的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一式两份）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我部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重点抽查和公示后，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告的形式发布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 

  三、负责此项工作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对相关工作加强协调、严格把

关，认真组织好本地区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的实施管理工作，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及情况，要及时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告。 

  四、2013 年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15 日，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

在截止日期前，将初步认定符合《规范条件》企业的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报送工业和信

息化部。之后，凡达到申报要求的企业，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可及时上报。工

业和信息化部将根据审核情况，分批公布公告名单。  

  电  话：010-68208271/68271654（传真）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邮政编码：100846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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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光伏制造行业管理，引导光伏产业加快

转型升级，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 号）

和《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3 年第 47 号，以下简称《规范

条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光伏制造企业公告申请的受理、初审

和推荐工作，监督检查企业规范条件保持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全国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工作，组织对省级行业主管

部门审核推荐的申请材料进行复核、抽检和公告，并动态管理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名

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类型的光伏制造企业，本办法所指

的光伏制造行业主要为多晶硅、硅棒、硅锭、硅片、电池、组件等行业。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申请与审核申请与审核申请与审核申请与审核 

 

   第四条 申请公告的光伏制造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发展规划的要求； 

   （三）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要求； 

   （四）无重大违法行为。 

   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所列条件的光伏制造企业可自愿向当地省级行业主管

部门提出公告申请，填报《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规范条件》

公告的申请工作以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为申请主体。集团公司旗下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子公司，需要单独申请。 

   申请企业应当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 

   第六条 申请公告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申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三）项目建设备案或核准文件； 

   （四）项目建设土地使用证明； 

   （五）项目建设环评批复文件、环保竣工验收文件； 

   （六）研发中心或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文件，研发及工艺改进投入等证明文件； 

   （七）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八）第三方机构产品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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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质量管理体系相关证明文件； 

   （十）通过相关认证的证明文件； 

   （十一）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等证明文件； 

   （十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上述（二）至（十二）项材料，请提供企业盖章确认的原件复印件。 

第七条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省级行业主管部门予以受理。对申请材料

不全或不符合规定的，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企业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照《规范条件》，会同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在

30 日内将初步认定符合《规范条件》企业的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八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收到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报送的审核意见和申请材料之日

起 90 个工作日内，组织有关行业机构和专家，采用材料审查和现场抽查的方式完成复

核。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进行公示（30 日），经公示无

异议的企业，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形式予以公布。 

   第九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在受理和审核过程中可以对申请企业

有关情况进行实地查验，查验工作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申请企业应当配合

查验活动。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监督管理 

 

   第十条 进入公告名单的光伏制造企业（以下简称公告企业）要严格按照《规范条

件》的要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并对照规范条件要求开展自查，每年 1 月 31 日前将上

年度自查报告报送省级行业主管部门。 

   自查报告是监督检查公告企业执行规范条件情况的重要依据，应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产品进出口情况；质量管理、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环境

保护等制度建设及运行情况；法人代表、股权或资本金、资质、主要产品品种及生产能

力等变更情况。 

第十一条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对公告企业保持规范条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查企

业自查报告。每年 3 月 1 日前将上年度监督检查结果和企业自查报告报送工业和信息化

部。 

   第十二条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对公告企业实行监督检查时，应当记录监督检查的情

况和处理结果，由监督检查人员和企业代表签字确认。 

   第十三条 欢迎和鼓励社会监督。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正在申请规范公告或已公告

的光伏制造企业有不符合本办法有关规定或《规范条件》有关要求的，可向各级行业主

管部门举报。 

   第十四条 公告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要责令其限期整改；拒

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的，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撤销其公告资格： 

   （一）不能保持《规范条件》要求的； 

   （二）填报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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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 

   （四）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和污染环境事故的。 

   因前款规定被撤销公告资格的光伏制造企业，经整改合格 2 年后方可重新提出公

告申请。 

   工业和信息化部拟撤销企业公告资格时，应提前告知有关企业，听取企业的陈述

和申辩，视情况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五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公告企业产品进行不定期市场

抽查。抽查不合格的企业，将通报其予以整改；一年之内连续三次抽查不合格的企业，

将视为不能保持《规范条件》要求。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十六条 受理公告申请不得向申请企业收取费用。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申请书  


